工伤事故应急预案
1. 目的
为确保集团工伤事件发生后，能迅速有效地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员工及相关方的生命安全风险，特制定本规定。

2. 适用范围
在集团内部发生的全部人员伤害的事件。

3. 职责

3.1 集团管理中心：是整个集团工伤事故应急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

3.2 各子公司综合部：是工伤事故应急的主要职责部门。

3.3 集团救护队：负责工伤事故发生时进行简单的现场救急。

4. 工作流程及内容

4.1发生工伤事故

当发生工伤事故时，现场人员第一时间通知集团管理中心（电话：62558052），总裁办行政管理组在接到通知后要立即由急救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根据伤情及事故的严重情况立即召集急救领导小组成员组成集团的救护队赶赴现场。

急救领导小组

组长：陈玉成(661818)

副组长： 
急救员：、经济护卫队全体。

上班时间急救电话：

4.2现场紧急处理

现场其他人员应当及时切断事故危险源，并保证伤者现在的环境为安全的。

4.3现场救急

在伤势较轻或可采取适当救急措施即可处理时，应由现场救护队负责进行简单的应急处理，及时进行救急：

4.3.1 吸入中毒时，应迅速脱离现场，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场所，松开患者衣领和裤带，冬季应注意保暖。

4.3.2 口服中毒时，如非腐蚀性物质，应立即用催吐方法使毒物吐出；误服强酸强碱者，不宜催吐，可服牛奶、蛋清等；误服石油类物品和失去知觉者及呼吸困难、神志不清或吸气时有吼声的患者不能催吐。

4.3.3 急性中毒时为防止虚脱，应使患者头部无枕躺下，挣扎乱闹时，按住手脚，注意不应妨碍血液循环和呼吸。患者失去知觉时，应使其头部低下卧躺，注意呼吸畅通；呼吸微弱或休克时，可进行人工呼吸。

4.3.4 食物中毒、急性疾病发作时立即送医院治疗。

4.3.5 沾染皮肤时应立即脱去污染的衣服、鞋袜等，用大量温水及专用无溶剂洗液清洗(15～30)分钟。

4.3.6 溅入眼睛时，用清水冲洗15分钟后，如情况无好转时送医院治疗。

4.3.7 外伤急救按以下步骤进行：

A、脱离现场；     B、清除污物；     C、止血包扎；     D、骨折时用夹板固定包扎；

E、移动护送时应平躺，防止弯折。

注意事项：
A、急救之前，救援人员应确信受伤者所在环境是安全的；

B、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及冲洗污染的皮肤或眼睛时，要避免进一步受伤。

4.4车辆派送

当现场进行急救处理后或伤者伤势较严重，现场无法处理或不了解伤势的情况时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要第一时间内做好派车工作，迅速护送伤者到医院[必要时拨打120联系救护车的支援，同时通知医院作好急救准备，并向医生说明受伤的原因和现在的伤势，伤者系接触化学危险物料或气体时，应提供医生所需的资料。

4.5 工伤部门/车间应指定人员陪同急诊，伤势严重时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工伤负责人必须陪同到医院就诊，伤势得不到控制或无较好的处理手段时，必须和医院及家属协商，尽快转院。

4.6 事后处理

4.6.1发生工伤的部门/车间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填好《工伤事故调查报告》，分析原因、责任人及纠正预防措施，纠正预防措施实施后由公司安全管理员确认实施效果，确认后的《工伤事故调查报告》交总裁办行政管理组。

4.6.2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将在收到《工伤事故调查报告》一天内电话报案保险公司。
